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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有效推动新能源汽车电

池智能制造装备及智能电站变流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的建设，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

池智能制造装备及智能电站变流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

司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全权负责审批项目建设的相关事项，由董事长及其指定

的工作人员全权代表公司办理合同签署及相关手续。具体内容参见公司 2018 年

10 月 23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61）及《关于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

池智能制造装备及智能电站变流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3）。 

根据上述授权，公司与福建星原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包人”

或“星原建设”）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在福州正式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签约价格为人民币 214,651,571.00 元，合同工期为 600

日历天。 

本合同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

司与星原建设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合同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福建星原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567400565X9 

注册资本：10118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廖祥保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东街南侧 A 幢 403 号 

成立日期：2008 年 04 月 10 日 

营业期限：2008 年 04 月 10 日至 2028 年 04 月 09 日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

土石方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智

能化工程的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以

上项目以资质证书为准）；建筑机械设备的租赁；沥青混合料拌制、施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说明 

承包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交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承包人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条款 

（一）合同双方 

1、发包人（全称）：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承包人（全称）：福建星原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新能源汽车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及智能电站变流控制系统产业

化项目。 



 

2、工程地点：福州市马尾区快安马江大道南侧，珍珠路东侧。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闽发改备[2017]A05045 号。 

4、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及银行借款。 

5、工程内容：总建筑面积 69767.89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64043.3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5724.54 平方米，具体方案以发包人审定认可的施工图描

述为准。 

6、工程承包范围：新建 1#-4#楼、门卫、地下室、桩基、基坑支护、土石方、

土建、水电安装、消防、安防、暖通、装修及室外道路、绿化、管网工程等的全

部施工内容，具体以工程量清单为准，以施工图纸为依据。 

（三）合同工期 

工期总日历天数：600 日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

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工程计划开工日期：以施工许可证下达后，发承包人双方书面确认的日期为

准。 

工程计划竣工日期：以承包人送交竣工验收报告的日期为准。 

（四）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五）签约合同价及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人民币 214,651,571.00 元。 

2、合同价格形式：单价合同方式。 

（六）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 

（七）工程进度款的支付 

1、本工程预付款支付比例为签约合同价的 5%，支付期限为合同签订后 14

日内支付。 

2、工程进度款按照合同约定根据实际完成的合格工程量支付，留一部分为

工程质量保证金按照合同关于缺陷责任期约定支付。 

（八）违约责任 



 

合同根据不同的违约情形，约定了不同的违约责任。主要违约责任包括但不

限于误期赔偿、向对方提出索赔、支付违约金、解除合同等方式。 

（九）争议解决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可以向工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起诉。 

 

四、本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署将有利于推进“新能源汽车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及智能电站

变流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的建成投产、实施，提升公司产能，符合公司战略发

展规划。项目建成后，可以实施现有办公、研发、生产场地的搬迁，进一步改善

办公环境；并且可以更好地吸引高精尖人才，增强企业管理、研发及市场开拓能

力，对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本合同的履行对项目建设期会计年度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存在一

定的影响，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将及时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

同的履行情况。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已就违约和争议等事项进行了规定，由于项目施工有一定周期，在合

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策、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存

在可能造成工期延误，不能按时竣工、验收等风险；如果出现人工、材料等成本

变化或设计变更等，可能造成合同金额调整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关联关系说明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一）合同双方
	（二）工程概况
	（三）合同工期
	（四）质量标准
	（五）签约合同价及合同价格形式
	（六）合同生效
	（七）工程进度款的支付
	（八）违约责任
	（九）争议解决
	四、本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五、风险提示
	六、备查文件



